
南宁市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南打传办函〔2020〕1 号

关于对为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运输服务
的营运客车进行严厉查处的通报函

市交通运输局：

2020 年 1 月 6 日 14 时许，良庆区打传办组织在本辖区开展

打击传销联合执法行动，当场查获一辆车牌为桂 AF0589 大客车，

涉嫌进行“游走式”传销违法犯罪活动。经过良庆区打传办组织

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进行调查，发现该车搭载 49 名乘客及 1

名带队导游，从良庆区德政路出发，一路前往南宁市各个景点、

广场等进行传销说教，拉拢新人加入传销组织。经现场侦查，发

现车上 7 名乘客和带队导游涉嫌开展传销违法犯罪活动，其余乘

客为被拉拢的新人。经过立案侦查，良庆公安分局以涉嫌组织领

导传销罪对其中 3 名乘客及带队导游进行刑事拘留。

市委、市政府始终把打击传销作为维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

全、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件大事要事来抓，对传销违法犯

罪行为一直保持零容忍的态度，坚决以最严厉的手段开展打击

治理，铲除传销生存土壤，确保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。目前，

良庆区打传办继续组织对该案开展联合执法工作，用足用尽行政

手段，对传销违法行为严厉处罚，确保取得最大成果。鉴于该案



中涉事桂 AF0589 旅游大客车为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运输等

便利条件，证据确凿。建议贵局根据《禁止传销条例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

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涉事企业及车辆业主进行严肃

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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